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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发改委发〔2024〕176 号

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调整城区公共停车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城兴公司、各停车服务收费单位：

为促进机动车停放设施合理有效利用，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状

况，利用价格杠杆引导更多机动车使用路外停车设施，根据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

〔2015〕2975 号）、《重庆市公共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渝

府办发〔2014〕55号）、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机动

车路内停放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发改规范〔2022〕1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县城区公共停车服务收

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路内临停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

机动车路内临停服务收费，以半小时为计费单位，不足一个

计费单位的按一个计费单位计算；跨白天、夜间时段停放的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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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段收费标准累计计收；不得采取包月、包年等其他方式收费。

收费主体为城兴公司。

1.核心主干道：商业街路段等核心主干道机动车路内临停车

位，收费标准从 1 元/半小时·位调整为 2 元/半小时·位，白天（8：

00 含—22：00 含）累计收费金额不超过 30 元/位，夜间（22：

00—次日 8：00）累计收费金额不超过 10 元/位，24 小时累计不

超过 40 元/位。

2.重点路段：桂花苑路段、北环新建路段等重点路段机动车

路内临停车位，收费标准从 1 元/半小时·位调整为 1.5 元/半小

时·位，白天（8：00 含—22：00 含）累计收费金额不超过 20

元，（22：00—次日 8：00）累计收费金额不超过 10元/位，24

小时累计不超过 30 元/位。

3.一般路段：桃树坝路段、二桥桥头路段、沱溪河路段、逸

城国际路段、新蓝天宾馆路段、阳光水岸路段等一般路段机动车

路内临停车位，收费标准按 0.5 元/半小时·位收费，白天（8：00

含—22：00 含）累计收费金额不超过 10 元/位，夜间（22：00—

次日 8：00）位累计收费金额不超过 10 元/位，24 小时累计不超

过 20 元/位。

机动车路内临停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的免费，超出 15 分钟的

从始停时间起计费。

4.军车，执行紧急任务时的制式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

程抢险抢修救灾车辆免收路内停放服务费；新能源汽车等其他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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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，按相关法律法规享受减免政策。

5.核心主干道、重点路段和一般路段的范围，由县住房城乡

建委、县公安局、县发展改革委综合土地开发强度、区域功能定

位、公交发展水平、路网容量、道路交通拥堵情况以及区域内机

动车停放泊位数量等因素划定，由县人民政府公布实施。

二、其他公共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

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公共停车场，原则实行最高限价，经营者

可按政府指导价标准下浮执行。以 1 小时为计费单位，不足 1 小

时按 1 小时计费。包月停放收费标准不得高于连续停放 30 天累

计收费总额。

1.室外公共停车场：①东大街停车场、滨河路停车场、阳光

水岸停车场、新宸壹号商业街停车场、四塘坝停车场、殡葬中心

停车场等室外停车场小型车（含三轮车）停车位，按 2 元/时·位

收费，12 小时不超过 10 元，24 小时不超过 20 元。②二轮车、

大型车、超大型车室外停车收费标准不作调整。

2.室内公共停车场：室内普通级、特级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

路段 收费时段 收费标准 封顶价格
免费

时间

核心主干道
白天（8：00 含—22：00 含）

2 元/半小时·位
30 元/位

15分

钟

夜间（22：00—次日 8：00） 10 元/位

重点路段
白天（8：00 含—22：00 含）

1.5 元/半小时·位
20 元/位

夜间（22：00—次日 8：00） 10 元/位

一般路段
白天（8：00 含—22：00 含）

0.5 元/半小时·位
10 元/位

夜间（22：00—次日 8：00） 10 元/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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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收费标准不作调整。

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停放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的免费，超出 30

分钟的从始停时间起计费。

车型 停放时间
金额

单位

室内公共停车场 旅游景点室

外停车场

室外公共

停车场

免费

时间特级 普通级

二轮车

每小时 元/时 1 1 1

30分

钟

12小时不超过 元/次 5 4 3

24小时不超过 元/次 10 8 5 5

小型车

三轮车

每小时 元/时 2.5 2 2

12小时不超过 元/次 15 10 10

24小时不超过 元/次 25 20 10 20

大型车

每小时 元/时 3

12小时不超过 元/次 10

24小时不超过 元/次 15 20

超

大

型

车

≤13米

每小时 元/时 4

12小时不超过 元/次 15

24小时不超过 元/次 30

＞13米

每小时 元/时 5

12小时不超过 元/次 20

24小时不超过 元/次 35

三、配套停车场及专业经营停车场实行市场调节价

宾馆酒店、写字楼、商场、餐馆、娱乐场所等配套停车场（不

含商住混合停车场）和专业经营的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实行市场

调节价，收费标准由停车场经营者自行确定。

四、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经营者，应在县

市场监管局取得公共停车楼场备案登记证后，填制《重庆市公共

停车收费基本情况表》（样表见附件），将确定的收费标准报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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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改革委和县市场监管局备案。

五、公共停车服务车辆类型划分为二轮车、三轮车、小型车、

大型车、超大型车。小型车指载重 2 吨（含）以下的货车，载客

9 座（含）以下的客车；大型车指载重 2—10 吨（含）的货车，

载客 10—39 座（含）的客车；超大型车指载重 10 吨以上的货车，

载客 39 座以上的客车。

六、公共停车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。按照法律法规规

定和县市场监管局有关要求，将收费主体、价格形式、收费依据、

收费标准、减免范围、市场监督和价格主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

等内容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七、县市场监管局和县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对公共停车服务收

费的监督检查。对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和不按规定明码

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和《价

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予以处罚。

八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11月 1 日起执行。原城口县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印发的《关于明确城区公共停车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（城发改委发〔2022〕391 号）有关收费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城口县公共停车收费基本情况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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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9 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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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城口县公共停车收费基本情况表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停车场名称： 经营者名称：※（加盖公章）

停车场地址：

停车场类型：室内停车或室外停车场 停车场所属物业性质：住宅、非住宅或商住混合

停车楼场备案证号： 停车位数量： 个

停车场具备的等级条件

收费标准（金额单位元）

临停停放 包月停放

时间/车型 ※车 ※车 ※车 ※车 ※车

每半小时

12小时内

24小时内

价格主管部门签收情况：

年 月 日

收文编号

※※号

说明：1、经营者应如实填报本表，上述内容若有变更，需重新填报。

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留存价格管理和监督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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